附件2：
市城管执法支队“门前三包”大整治
实施方案

为巩固创卫成果，夯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基础，建立健全我市环境卫生工作长效机制，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提升城市品位。经支队党委研究决定，特制定城管执法支队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全面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突出抓好重点路段，重点门店存在乱象的整改，全面优化临街门店市容环境卫生质量，消除占道经营、乱摆乱设、乱贴乱画、乱吊乱挂、乱丢乱扔等现象，确保市区环境整洁优美、文明有序，让群众满意，领导放心。
二、组织领导
组  长：安洪波
副组长：成雄高、邓露风、谢新欣、付红兵、姚艳华、刘湘平
成  员：喻富东、谭建武、刘敦、付拥、黄裕忠、李梦雄、梁瑞、刘健国、李国新、梁建民、梁瑞锦、杨克立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支队市容科，谢新欣     任办公室主任。
三、“门前三包”的内容和管理标准
（一）包公共环境卫生。
一是门店责任区域无白色垃圾。
二是门店垃圾实行袋装化，由环卫部门定期上门收集，不得往店外乱丢乱扔，擅自倾倒。
三是墙体立面无污损和灰尘积垢，无乱涂乱写乱贴的“牛皮癣”，做到窗明墙净。
四是临街洗车门店要规范作业，无污水流敞。
（二）包市容秩序良好。
一是无占道经营和加工作业。不得店外摆设商品从事经营促销活动；不得擅自占道修车、洗车，店外制作加工；不得店外摆设饮食摊点，堆放货品杂物等。
二是各类车辆按规定位置停放整齐。机动车辆严格按交警部门管理要求规范停靠，内人行道非机动车（自行车、电动车、助力车、三轮车）在划定的停放点入线入栏，分类停放，头尾一致，整齐有序。单位、商场等自管停车位设置停车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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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制止或举报毁绿、损绿和侵绿行为，提高市民爱绿意识。
四、工作责任
（一）支队党委领导责任
局党委委员、执法支队支队长安洪波为支队“门前三包”工作第一负责人，全面组织、指挥和调度支队门前三包工作的开展。其他党委成员为支队落实“门前三包”工作第二责任人，各党委成员对应挂点大队加强大队“门前三包”工作的指导、调度和落实。
（二）大队责任
各大队负责人为本大队“门前三包”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组织、协调、指导本大队“门前三包”工作的具体实施。大队其他领导为第二责任人，积极协助大队负责人落实“门前三包”工作。大队领导成员按照网格化管理模式既要对应分管网格指导网格落实门店三包责任，同时又要参与具体路段开展门前三包工作。
（三）中队责任
各中队负责人为本中队门前三包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在大队的统一领导下，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中队领导既要包路段、包门店，做示范，作表率，还要组织中队全体人员定路段、包门店，积极有效地做好巡查、管理、纠章和执法工作，切实督促门店履行门前三包义务。
（四）门店责任
门店业主是门店“门前三包”的具体落实人，严格履行责任范围 “门前三包”的义务，积极配合城管人员做好“门前三包”基础台帐，明确任务，落实责任。
（五）单位责任
凡单位产权范围的临街门店都要与城管部门签定“门前三包”责任状，配合城管人员孰悉门前三包任务，严守门前三包规定，加强单位产权范围的门店落实门前三包责任的督促指导。
（六）协管员、市容监督员责任
按照巡路面、纠违章、制乱象、报信息、做台帐、助执法的工作要求落实“门前三包”责任。
五、工作措施
（一）夯实“门前三包”基础。
一是完善“三个一”基础工作，城区所有路街临街单位和经商门店与城管部门签定责任状，门店贴上“门前三包”责任牌，每个门店建立“门前三包”管理台帐。
二是明确“门前三包”责任。把中心城区主次道路划分11个单元网格，严格落实三包（包区域、包路段、包门店）和五定（定人员、定范围、定责任、定时间、定标准）责任。
三是各大队《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人员安排表》，详细摸清中心城区15米以上路街临街门店的名称、数量，掌握重点路段、重点门店“门前三包”的任务，结合重管路段和重管门店“门前三包”的具体情况，合理分配责任路段“门前三包”管理人员，大队、中队负责人除按网格化管理要求分管责任区域外，都要充实到具体责任路段，凡临街行政、企、事业单位门店要核实门店的产权性质，城管部门同样要加强监管、督促与考核。 
（二）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各“门前三包”责任单位和新闻媒体要把“门前三包”列入各自宣传重点，开辟专题、专栏、专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影响，加强对“门前三包”工作的宣传，及时推出先进，大胆曝光陋习，鞭策落后，城管部门向门店业主和门店产权单位发放倡仪书，签定责任状，进一步加强城管法律宣传和政策宣讲，动员各单位、各门店积极参与“门前三包”工作，提高广大市民整改的自觉性和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自豪感。
（三）全力推进严管重罚措施。
1、抓监管。要充分发挥支队执法员、协管员、市容监督员和环卫保洁员“四员”巡查、监管和保洁作用，针对个别只注重“门前三包”责任书的签订，忽略“门前三包”责任落实；只重视店内卫生清扫，不顾公共卫生保洁，不认真履行“门前三包”责任区环境秩序管理责任的单位、商户，要严格督查、及时告知、限时整改，加强保洁，确保“门前三包”责任书签订与落实工作见实效。
2、强标准。严格落实“门前三包”任务，一要做到“三个保证”，即保证责任区环境卫生整洁，保证公共设施完好，保证清扫保洁常态化、经常化、制度化；二要做到“四个没有”，即没有乱丢、乱吐、乱倒、乱贴、乱画等行为，没有乱摆、乱堆、乱搭、乱挂和乱建现象，没有违规乱停车辆；三要对各种违规及乱象及时制止、整改到位。
3、督自律。要强化临街各单位和商户门店自查自改和边整边改意识，做到“三个有”，即有单位和商户门店的保洁制度，知晓职责和任务；有保洁人员，做到及时清扫保洁，消除乱象；有密闭的垃圾容器和保洁工具，置于店内适当位置。
4、严处罚。对临街单位、商户门店不履行“门前三包”责任制义务的，执法人员要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从严查处。
（四）加强“门前三包”的督导考核
一是成立支队、大队、中队 三级“门前三包”责任制督导组。对领导作用不发挥，“四员”常态管理不到位，严管重罚不落实，工作指标不完成进行严格督办、限期整改和行政问责。
    二是加强各单位“门前三包”绩效考核。对“门前三包”责任制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责任单位和经商户，下发《整改督办通知书》并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达标的，给予黄牌警告，通过明查暗访，对多次被挂黄牌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取消“文明单位”、“卫生先进单位”、“诚信经营户”等评选资格，同时还进行媒体曝光。
（5） 加强“门前三包”公安保障。在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过程中，对于无理取闹、暴力抗法，辱骂、欧打“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人员和执法人员者，视情节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处理，城管警察大队要加强警力安排，及时处置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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